
公司章程修订对照表 

条款 修订前 修订后 

第三条 

公司于[   ]年[   ]月[   ]日经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

简称“中国证监会”）核准，首

次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

股[   ]股，于[   ]年[   ]月[   ]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

“深交所”）上市，证券简称

[   ]”，股票代码“[   ]” 

公司于 2017 年 6 月 16 日经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核准，首次向

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2,000 万股，于 2017 年 8 月 1 日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

“深交所”）上市，证券简称“绿

茵生态”，股票代码“002887”。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万

元。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8,000 万

元。 

第十九条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后股份

总数为[   ]万股，全部为人民币

普通股。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后股份

总数为 8,000 万股，全部为人民

币普通股 

第七十九条 

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以

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额行使表决权，每一股份享有一

票表决权。 

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没有

表决权，且该部分股份不计入出

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

数。 

董事会、独立董事和符合相

关规定条件的股东可以征集股

东投票权。 

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以

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额行使表决权，每一股份享有一

票表决权。 

股东大会审议影响中小投资

者利益的重大事项时，对中小投

资者表决应当单独计票。单独计

票结果应当及时公开披露。 

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没有

表决权，且该部分股份不计入出

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

数。 

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和符

合相关规定条件的股东可以公

开征集股东投票权。征集股东投

票权应当向被征集人充分披露

具体投票意向等信息。禁止以有

偿或者变相有偿的方式征集股

东投票权。公司不得对征集投票

权提出最低持股比例限制。 




